附件1

闽企出海综合信息服务项目服务需求

一、项目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对接“福建商务”微信公众号运营方，在公众号中增加“闽企出海”功能版块，收集汇总企业出海过程中所需的政策法规、办事指南、动态资讯等信息，对相关内容进行编辑整理后在公众号“闽企出海”功能版块发布，实现“一站式、全方位”获取出海信息。服务期限：2025年9月8日前完成功能版块上线，此后至2025年12月底前持续负责功能版块内容运营。
二、项目要求
（一）需在9月8日前完成的事项
1.梳理分析上海、浙江、广东等先进省市有关做法，从满足出海企业核心需求出发，按照内容齐全、清晰美观的要求，对“闽企出海”功能版块的内容框架、UI界面等进行设计。
2.对接有关主管部门、专业机构或平台运营方，收集企业出海过程中需了解的基础性信息，审核、编辑后在功能版块中发布。基础性信息主要包括：（1）商务、发改部门境外投资备案以及银行ODI登记的办事流程、材料要求、操作指引、常见问题解答、办事窗口联系方式等。（2）商务、发改、外管、税务等相关主管部门在企业境外投资方面的主要法规政策。（3）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《对外投资（国别）指南》。（4）国家税务总局“税路通”平台发布的《国别投资税收指南》《“走出去”税收指引》《跨境纳税人缴费人常见问题解答》等跨境税务信息。（5）有关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域外法律查明服务渠道。（6）其他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发布的出海相关公共信息。
3.对接联系金融保险、法律、财务会计、税务、知识产权、人力资源、涉外安保、专业咨询等领域的涉外专业服务机构（不少于40家），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和境外福建企业商会（不少于50家），省内外优质境外经贸合作区（不少于30个），省内外优质海外仓运营企业（不少于10家），收集相关机构、商会、合作区、海外仓简介及联系方式，汇总审核后在功能版块发布。
4.对接联系福建省各市县商务部门，收集有关市县自主建设的出海服务站等信息，汇总筛选后分类在功能版块发布。
5.对接联系有实力的海外并购项目撮合平台运营机构，收集海外并购项目信息，通过链接跳转或直接展示方式在功能版块发布。
6.根据工作需要，收集整理其他企业出海相关公共资源和信息，在功能版块发布。
7.在功能版块中设置企业用户诉求提交功能，以便收集企业服务诉求。
8.协助省商务厅举办功能版块上线仪式，策划制作功能版块介绍短视频和PPT，编制功能版块宣传册1000份。
（二）服务期内需持续开展的事项
1.每个工作日收集企业用户提交的服务诉求，汇总反馈省商务厅，以便组织跟进服务。
2.对接联系权威部门或机构，收集并在功能平台发布5篇以上质量较高、时效性较强的中国企业出海研究报告。
3.密切关注中国一带一路网、中国领事服务网、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官网和新媒体平台等权威平台，及时收集并转发海外投资资讯、海外安全风险预警提示等动态信息。
4.对接联系有关政府部门、专业机构、商协会等，收集各类出海培训交流活动信息，及时发布活动预告和活动回顾报道等。
5.定期开展功能版块的信息巡检与抽查工作，确保信息内容准确，功能服务稳定运行。如遇问题及时对接“福建商务”微信公众号运营方进行处理与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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